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部分新增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纳思达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涉及的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进

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0 月 12 日，纳思达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纳思达股份

有限公司向赵志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75 号），核准

上市公司向赵志祥发行 3,260,215 股股份、向袁大江发行 1,346,429 股股份、向丁

雪平发行 1,177,606 股股份、向珠海诚威立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诚威立信”）发行 996,330 股股份、向彭可云发行 1,583,473 股股份、向赵炯发

行 807,892 股股份、向王晓光发行 557,329 股股份、向赵志奋发行 258,526 股股

份、向保安勇发行 258,526 股股份、向濮瑜发行 187,337 股股份、向王骏宇发行

46,833 股股份、向珠海中润创达打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润

创达”）发行 622,69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20 年 12 月 14 日，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发行的股份

11,103,195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该等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赵志祥 3,260,215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 

2 袁大江 1,346,429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月） 

3 丁雪平 1,177,606 

4 诚威立信 996,330 

5 彭可云 1,583,473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得转让 

6 赵炯 807,892 

7 王晓光 557,329 

8 赵志奋 258,526 

9 保安勇 258,526 

10 濮瑜 187,337 

11 王骏宇 46,833 

12 中润创达 622,699 

合计 11,103,195 - 

2021 年 12 月 14 日，因限售期满，纳思达已将彭可云、赵炯、王晓光、赵志

奋、保安勇、濮瑜、王骏宇与中润创达合计持有的 4,322,615 股公司股份解除限

售。 

二、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部分股份持有人赵志祥、袁大江、丁雪平、诚威立信均

严格履行了其在本次交易实施及后续过程中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作出的承诺，

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具体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

类别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关于提

供信息

真实、

准确、

完整的

承诺 

一、承诺人将及时向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提供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信息、资料、文件或出具相关的确认、说明或承诺；承

诺人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承诺人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信息、资料、

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

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三、承诺人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确认、说明或承诺均为真实、

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四、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本次交易事项

已完成，承诺方

提供的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信

息和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未

被司法机 



承诺

类别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其在该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承诺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

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

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承诺

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五、承诺人对所提供的信息、资料、文件以及所出具相关的确

认、说明或承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

因提供的信息、资料、文件或出具相关的确认、说明或承诺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标

的公司

资产权

属状况

的承诺 

一、本合伙企业/本人确认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不得担任标的公司股东的情形。 

二、本合伙企业/本人依法拥有该等股权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本合伙企业/本人所持有的该

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及其他法律纠纷，也不

存在潜在的纠纷及争议，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者其他

类似安排，或代他人持有或为他人利益而持有的情形，未对所

持股权对应的表决权、收益权做任何限制性安排。作为标的公

司的股东，本合伙企业/本人有权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

上市公司。 

三、除本合伙企业/本人已将该等股权质押给纳思达的情况以

外，本合伙企业/本人所持该等股权上不存在任何其他质押、担

保或第三方权益或限制情形，不存在被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

结、查封或设置任何权利限制，不存在法律法规或标的公司章

程所禁止或限制转让或受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可能引致诉讼或

可能引致潜在纠纷的其他情形，本合伙企业/本人持有的该等

股权过户或者转让至上市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上述状态持续至所持标的公司股权

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时。 

五、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合伙企业/本

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

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本次交易事项

已完成，承诺人

未违反对拟注

入资产权属的

相关承诺，本承

诺事项已履行

完毕。 

关于股

份锁定

的承诺 

一、本合伙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纳思达新增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纳思达股份。 

本次拟解除限

售股份上市日

期为 2023 年 12

月 14 日，承诺



承诺

类别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二、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全体合伙人出具书面承诺，该等合伙

人通过本次交易间接获得的纳思达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不得直接或间接进行转让，在前述

期间内也不得通过直接转让合伙财产份额而间接转让所持纳

思达新增股份。 

三、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

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四、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合伙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纳

思达新增股份因纳思达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上述股

份锁定期的安排与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不符的，本合伙企业/本人同意根据届时相关证券

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股份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五、本合伙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情形，本合伙企业/本人将对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做出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并保证积极消除由此造成的任

何不利影响。 

人自本次发行

的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未

减持公司股票，

关于股份锁定

36 个月的承诺

已履行完毕。 

关于减

少和规

范关联

交易的

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合伙企业/本人确认本合伙企业/

本人与纳思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交易不导致本合伙企业/本人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合伙企业/本人将尽全力避免本合伙企

业/本人及本合伙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和纳思达及其控制

的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四、在不与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纳思达章程相抵触的前

提下，若本合伙企业/本人及本合伙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

有与纳思达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合伙

企业/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纳思达章程规

定的程序进行，确保交易按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不通

过与纳思达及其控制的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谋求特殊利益，也

不会进行任何有损纳思达及其他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五、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纳思达的

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纳思达及其股东的利益。 

六、本合伙企业/本人将不会要求纳思达给予本合伙企业/本人

及本合伙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

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本合伙企业/本人上述确认及承诺并无虚假及并无隐瞒、疏漏

任何事实。本确认及承诺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对本合伙企业

/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若存在与上述确认及承诺不一致或违

反的情形，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承担因此而给纳思达造成的

本次交易事项

已完成，承诺人

在本次交易完

成后严格遵守

本承诺，未发生

违反承诺事项

的情形，不存在

违反承诺事项

的关联交易行

为和损害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承诺事项仍

在正常履行中。 



承诺

类别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一切损失。 

关于避

免同业

竞争的

承诺 

自《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志祥、袁大江、丁雪平、珠海诚

威立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

署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在未获得纳思达的事先书面同意

前，本合伙企业/本人或其关联方均不得从事与纳思达和目标

公司相竞争的打印机耗材研发、生产（包括再生产）及销售业

务。 

本次交易事项

已完成，截至本

核查意见披露

日，承诺人未违

反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本承诺事项仍

在正常履行中。 

关于无

重大违

法违规

行为等

事项的

承诺 

一、本合伙企业/本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

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的情况；本合伙企业/本人最近五年内诚信状况良好，不

存在任何诚信方面的重大违规或违约情形。 

二、本合伙企业/本人符合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对象的条件，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得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情形。 

三、本合伙企业/本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下列情形：（1）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

其股东的合法权益；（2）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

处于持续状态；（3）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

违法行为；（4）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5）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其他情形。 

四、本合伙企业/本人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

履行承诺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等情况； 

五、本合伙企业/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事宜的相关内幕信

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六、本合伙企业/本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

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即本合伙企业/本人及本

合伙企业/本人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内幕信息被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的情形，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

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七、本合伙企业/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或因上述声

明及确认被证明为不真实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

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本次交易事项

已完成，承诺人

作为本次交易

对方在交易完

成前最近五年

内不存在承诺

中涉及的违法、

违规情况，本承

诺事项已履行

完毕。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相关股东在股份限售期内未减持公司股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条件



未违反相关承诺。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780,5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4 户；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股） 

质押/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比例 

1 赵志祥 3,260,215 1,951,090 3,260,215 0.23% 

2 袁大江 1,346,429 0 1,346,429 0.10% 

3 丁雪平 1,177,606 410,000 1,177,606 0.08% 

4 诚威立信 996,330 0 996,330 0.07% 

合计 6,780,580 2,361,090 6,780,580 0.48% 

四、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纳思达的股本结构前后变化情况如下： 

股本结构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114,152,969 8.06% -6,780,580 -0.48% 107,372,389 7.58% 

高管锁定股 3,245,411 0.23% 0 0.00% 3,245,411 0.23% 

首发后限售

股 
107,620,479 7.60% -6,780,580 -0.48% 100,839,899 7.12% 

股权激励限

售股 
3,287,079 0.23% 0 0.00% 3,302,859 0.23%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1,302,257,164 91.94% 6,780,580 0.48% 1,309,037,744 92.42% 

三、总股本 1,416,410,133 100.00% 0 0.00% 1,416,410,133 100.00% 

注：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总股本”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

2023 年 12 月 8 日的股本结构表的股份数量。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采用自



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公司第四个行权期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1 日，

符合相关规定的激励对象可在第四个行权期内进行行权，在此期间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

果为准。 

五、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方投行就纳思达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包括限售承诺在内的相关

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

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事项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东方投行对纳思达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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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                                                          

石波              周洋              王德慧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 年   月   日 


